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
为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全面落实《扬州大学“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扬大委〔2017〕22号）以及扬州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大会精神，我院自2017年开始，实行中国语言文学类招生（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现依照《扬州大学按大类招生培养与分流工作指导意见（试行）》（扬大教务〔2018〕30号），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大类分流的组织与实施
学院成立大类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领导班子、纪检员、各专业负责人、学工管理人员等组成，院长、书记任组长，领导组织大类分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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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类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第一学年，按中国语言文学类培养；第二至第四学年，按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分别培养。
第三条 专业介绍与分流引导
学院在新生进校后开展专业入学教育，充分解读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政策；通过组织学科导论课教学及专题讲座，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专业引导。
第四条 专业分流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充分体现机会均等，保证专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公正度和公平性。
（2）尊重学生志愿。充分尊重学生自主选择，同时结合社会需求、专业定位和学生自身发展规律对大类学生进行适当的分流指导和学业指导。
第五条 专业分流时间
第二学期末实施专业分流工作。
第六条 与学校转专业工作的衔接
根据《扬州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试行）》（扬大教〔2017〕85号），学校在第一学年末实施转专业工作。学生经分流后进入相关专业后，可以申请转专业。
第七条 工作步骤
（1）第二学期第十三周，学院成立大类分流工作小组。
（2）第二学期第十四周，在学院网站发布大类分流通知；学生填写《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分流志愿表》，经本人签字后提交。
（3）第二学期第十四周，拟订专业分流名单，在学院网站公示五日。
（4）第二学期第十五周，正式公布专业分流名单。专业分流后，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编班。
第八条 本细则由文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2019级学生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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